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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十五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 
地  點：桃園市蘆竹區南崁路一段 108 號三樓(尊爵天際大飯店) 

出  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58,853,279 股， 
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99,548,926 股之 59.11%。 

列 席：松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戴建樟董事

松茂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代表人 周青麟董事

申裕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 殷麗皓董事

胡湘寧監察人

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字信會計師

長盈聯合法律事務所 陳盈壽律師

主席：戴建樟 記錄：簡雅惠

壹、截至上午九時三十分整，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成數，經主席依法宣布開會。

貳、主席致詞：略。

参、報告事項： 

第一案：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一○九年度之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第二案：監察人審查一○九年度決算表冊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第三案：一○九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配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前利益扣除分配員工及董監酬勞前之利益於保留彌補累積虧損

數額後計新台幣 115,506,720 元，擬提列 4.88%員工酬勞計新台幣 5,638,000 元及

4.88%董監酬勞計新台幣 5,638,000 元，均以現金發放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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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情形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截至 110 年 3 月 31 日背書保證情形，請參閱下表 

單位：新台幣仟元 
提供(背書)保證 

公司名稱 
被(背書)保證 
公司名稱 

(背書)保證 
金額 

性  質 

東裕國際 東浦精密 40,000 銀行融資保證 

※本公司截至 110 年 3 月 31 日，無對外背書保證情形。 

 

第五案：「誠信經營守則」修訂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為符合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業需求，修訂「誠信經營守則」部分條文，修訂條文

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三。 

 
第六案 ：「道德行為準則」修訂報告，敬請 鑒核。 

說  明：本公司為符合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業需求，修訂「道德行為守則」部分條文，修訂條文

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第七案：其他報告事項：無。 

 
 
肆、承認事項 

第一案：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一○九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出具書面審查報告書在案。 

(二) 前述財務報表(含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張字信會計師及吳俊源會計師查核竣事，出具查核報告書。 

(三) 本案各項報表請參閱附件一及附件五。 

(四) 以上，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67,337 權 
(含電子投票 10,125,638 權) 99.28% 

反對權數：277,681 權 
(含電子投票 277,681 權) 0.47%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3,459 權 
(含電子投票 21,385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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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一○九年度盈餘分派案，提請  承認。(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一○九年度稅後淨利計新台幣 61,121,182 元，加計期初剩餘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918,669 元及其他綜合損益後，可供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62,067,851 元。謹擬具一○九
年度盈餘分派議案分配之，分配情形如下表： 

 

東浦精密光電股份有限公司 

一○九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額 

  小計   合計 

期初累計盈餘    918,669 
加(減)：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本期變動數  28,000   
一○九年度稅後淨利  61,121,182   
    61,149,182 
一○九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62,067,851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6,114,918)   
    權益減項提列特別盈餘公積 

 (1,204,151)   分配項目：(附註)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配發 0.2 元) 

 (19,909,785)  (27,228,854) 
剩餘未分配盈餘 

   34,838,997 

(1) 一○九年度股東紅利計新台幣 19,909,785 元，擬全部以現金股利發放，每股
配發 0.2 元，期末未分配盈餘為新台幣 34,838,997 元。 

(2) 本次盈餘分配優先分配 109 年度盈餘。 
(3) 本次現金股利係依除息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及其持有股份比例，配發

至單位新台幣元為止（元以下不計），配發不足一元之畸零款合計數，計入本
公司其他收入。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案，俟本次股東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
訂配息基準日。如嗣後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
息率發生變動而須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並公告之。 

(4) 截至 110 年 3 月 19 日止，流通在外可參與分配股數為 99,548,926 股。 

(二) 以上，謹提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21,333 權 
(含電子投票 10,079,634 權) 99.20% 

反對權數：323,681 權 
(含電子投票 323,681 權) 0.55%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3,463 權 
(含電子投票 21,389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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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討論事項     

    第一案：「公司章程」修訂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符合法令規定並考量整體營運需求，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修訂條

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二)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本案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公開發行公司自 11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一律停

止召開股東，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延至 110 年 7 月 15 日召開。章程

修訂日期修正為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110 年 7 月 15 日。)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67,487 權 
(含電子投票 10,125,788 權) 99.28% 

反對權數：277,721 權 
(含電子投票 277,721 權) 0.47%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3,269 權 
(含電子投票 21,195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修訂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符合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業需求，擬修訂「董事監察人選舉辦法」名稱為「董

事選舉辦法」，並修訂部分條文內容，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二)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67,299 權 
(含電子投票 10,125,600 權) 99.28% 

反對權數：277,717 權 
(含電子投票 277,717 權) 0.47%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3,461 權 
(含電子投票 21,387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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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符合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業需求，擬修訂「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處理程序」部

分條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八。 

(二)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67,284 權 
(含電子投票 10,125,585 權) 99.28% 

反對權數：277,733 權 
(含電子投票 277,733 權) 0.47%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3,460 權 
(含電子投票 21,386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案，提請 討論。(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為符合法令規定及實務作業需求，擬修訂「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部分條

文，修訂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九。 

(二) 以上，謹提請  討論。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67,589 權 
(含電子投票 10,125,890 權) 99.28% 

反對權數：277,721 權 
(含電子投票 277,721 權) 0.47%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3,167 權 
(含電子投票 21,093 權) 0.25%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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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選舉事項： 

第一案：選舉第十屆董事案，提請  選舉。(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本公司第九屆董事任期於 110 年 5 月 8 日屆滿，擬依公司章程規定，選任董事 9 席（含

獨立董事 3 席），任期 3 年，自 110 年 6 月 10 日至 113 年 6 月 9 日止 

(二) 本公司董事（含獨立董事）候選人採全面提名制度，候選人名單及其學歷、經歷、持

股等資料，請參閱附件十。 

(三) 以上，謹提請 選舉。 

(本案補充說明，因應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110 年 5 月 20 日公告之「因應疫情公開發行公

司股東會延期召開相關措施」，公開發行公司自 110 年 5 月 24 日起至 6 月 30 日止一律停

止召開股東，本公司 110 年股東常會經董事會決議通過延至 110 年 7 月 15 日召開，董事

全面改選新任董事之任期應以實際改選日起算，故本次全面改選新任董事任期自民國 110
年 7 月 15 日至 113 年 7 月 14 日止，任期三年。) 

選舉結果： 

董事當選名單 

姓名 得票權數 

松茂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戴建樟 84,028,122 權 

申裕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林永南 57,373,958 權 

陳榮樹 56,713,453 權 

松茂投資(股)公司代表人：殷麗皓 55,151,978 權 

生寶投資有限公司代表人：周青麟 50,176,435 權 

全貿投資(股)公司代表人：劉時立 50,175,857 權 

 獨立董事當選名單 

姓名 得票權數 

王慧玲 57,548,601 權 

陳盈壽 57,452,998 權 

官志亮 57,451,563 權 

 



 -- 7 --  

柒、其他議案： 

第一案：解除第十屆董事之競業禁止限制案，提請  決議。(董事會提) 

說   明： 

(一) 依公司法第 209 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股

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規定辦理。 

(二) 本次選任之第十屆董事，如有兼任與本公司所營事業範圍相同者，為配合實際需要，

在無損及公司之利益下，擬同意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明細請參閱附件十一。 

(三) 以上，謹提請  決議。 

決  議：本議案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58,688,477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股東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58,212,222 權 
(含電子投票 10,070,523 權) 99.18% 

反對權數：331,100 權 
(含電子投票 331,100 權) 0.56%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145,155 權 

(含電子投票 23,081 權) 
0.26% 

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捌、臨時動議： 

股東發言紀要： 

股東（戶號 51523）提問關於下半年業績及未來三年營運提升計畫。 

前揭股東詢問事項經主席充分說明及答覆後，股東洽悉。 

 
玖、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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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原條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說明

第卅四條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四年三月三

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年十

一月十五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八

十六年十一月十三日。第三次修訂

於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日。第四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二十

二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年

六月十日。第六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年一月十二日。第七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年五月二十七日。第八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三十一日。第九

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十月二十三

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年五

月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六月

二十九日。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五年五月二十二日。第十三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二十二日。

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六月

二十二日。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七年五月二十日。第十六次修訂

於民國九十八年五月二十一日。第

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五月十

一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一○○

年五月十二日。第十九次修訂於民

國一○一年六月二十六日。第二十

次修訂於民國一○五年六月八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一○六年五

月十九日。第二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一○八年五月三日。第二十三次修

訂於民國一○九年五月十三日。第

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一○九年五月

十三日。

本章程訂立於民國八十四年三月

三日。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四年

十一月十五日。第二次修訂於民國

八十六年十一月十三日。第三次修

訂於民國八十七年五月二十日。第

四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八年十二月

二十二日。第五次修訂於民國八十

九年六月十日。第六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年一月十二日。第七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年五月二十七日。第八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年七月三十一

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一年十

月二十三日。第十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二年五月十二日。

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四年六

月二十九日。第十二次修訂於民國

九十五年五月二十二日。第十三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五年五月二十二

日。第十四次修訂於民國九十六年

六月二十二日。第十五次修訂於民

國九十七年五月二十日。第十六次

修訂於民國九十八年五月二十一

日。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年

五月十一日。第十八次修訂於民國

一○○年五月十二日。第十九次修

訂於民國一○一年六月二十六

日。第二十次修訂於民國一○五年

六月八日。第二十一次修訂於民國

一○六年五月十九日。第二十二次

修訂於民國一○八年五月三日。第

二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一○九年五

月十三日。第二十四次修訂於民國

一一○年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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